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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教授于海涌撰写 30 万字《民法典》草案立法建议，成为国内独立编纂草案

第一人，该草案已被全国人大法工委收录。

十几年来，编纂中国《民法典》一直是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于海涌的梦想，这同

样也是中国最高立法机构的多年夙愿。因为卷帙浩繁，牵涉众多，编纂难度大，

民法典曾一直是国内立法学界仰望的“高山”。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于海涌

http://www.3023.com/

6 月 27 日，《民法总则》（即《民法典》总则编）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说，编纂民法典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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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将分总则编和各分编，整部民法典会争取在 2020 年 3 月提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

几乎是同一时间，于海涌也将耗费多年心血编纂成的《中国民法典草案立法建议》

呈送全国人大法工委，这是国内第一部由单个学者独立完成的民法典立法建议。

书屋：站着的“立法者”

所谓“竹下书屋”，其实是在中大康乐园内一幢超 30 年楼龄的筒子楼中。这间

位于 3 楼的两室一厅，原本可以出租每月 2500 元以上的价格，但于海涌说，研

究学术，该有个清净所在。

在编纂民法典草案的日子里，于海涌每天早出晚归，从住处步行到安静的书屋，

仔细揣摩民商法中的每个法条细节，“那段时间，我的精神高度集中，每天早晨

出门的时候，妻子还睡着，晚上回到家睡觉时，妻子也已睡着。”

民法典是中国数代法律人的梦想，我国曾于 1954 年、1962 年、1979 年、2002

年 4 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均未能出台。

此前，我国共有三名学者出版过民法典的草案建议，分别是于海涌的导师、社科

院教授梁慧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和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国栋。但这三

人均是团队合作，只有于海涌是独自一人完成。

于海涌说，他“单挑”民法典的勇气，来自于《瑞士民法典》的编纂者胡贝尔，

“胡贝尔当初就是独立完成《瑞士民法典》的，一个人编写有好处，就是整部法

典的思维统一，省去了无谓的争论，编写的效率也高。”



于海涌真正的工作地点，位于书屋里采光最好的房间。编纂民法典所用的那台戴

尔电脑，就位于南窗之下。原先，于海涌是坐着编民法典的，但过了段时间，他

感到腰椎和颈椎久坐后十分难受，干脆把一个大床边柜放到电脑桌上，再将电脑

放到床边柜上，他自己踩在一块木板上，就这样站着写完了他的民法典立法建议。



成长：从小律师到大教授



于海涌出生于安徽淮北，1987 年高考时，他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法学，“我的

第一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志愿是华东政法大学，第三志愿是安徽大学。对

于法律，我从小就很喜欢。”

1991 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于海涌高分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回到老家安徽

做了三年律师，不管民案、刑案，初出茅庐的他几乎有案就接，很多案件让他感

触良多。

“到了基层我才知道那些法官是怎样利用法条判案的，1987 年 1 月通过的《民

法通则》，很多法条的可操作性不强，法官引用起来很难。”

于海涌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代理河南一起解除收养的民事案件，案件的适用

条款比较明确，但法官的判决书上这样写：“依据《民法通则》中诚实信用原则，

判决如下……”

于海涌觉得不妥：在成文法国家，判案怎能不引用具体的法条，直接就用“诚实

信用原则”判决呢？

直到三年后，于海涌考上北大法学系民商法专业的研究生，他才在导师的提点下

恍然大悟：“如果有法条，法官却不按它来判决，这种判决方式就叫‘一般条款

逃避’，是错误的。但很多民事案件，正因为《民法通则》可操作性较差，基层

法官在判案时遇到很大的难度。”

硕士毕业后，于海涌又于 2003 年获中国社科院民商法博士学位，2004 年在中国

政法大学从事民商法博士后研究工作。这期间，于海涌分别师从民法学界的泰斗



级人物梁慧星教授和江平教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有了编纂中国民法典的想

法。

困惑：有些法条我也很纠结

尽管已有十多年的准备，但于海涌说，他开编民法典草案的那天，只是心血来潮。

“那是 2014 年 6 月，我不知为何，突然来了灵感，就开始到书屋编纂民法典。”

于海涌说，从那天起，他的脑海里几乎每天都被一千多个民法法条萦绕，一编就

根本停不下来，在编写法条的时候，因为独立完成，他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想

法：“看着以前的哪一条不顺眼，说删就删，说改就改。”

于海涌举例：“当时《物权法》里有一条：野生动物归国家所有，我就觉得有问

题，你就比如说东北虎，今天可能在东北，明天就可能跨境跑去俄罗斯，难道我

们可以跑到俄罗斯，宣布我们对这只老虎有所有权吗？还有很多候鸟，来回迁徙，

就简单说野生动物归国家所有，显然也不恰当。”

说改就改，于海涌一边喝口普洱，一边大笔一挥，就把法条改成：“野生动物受

国家保护，禁止任何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进行占有或者通过先占有，取得

所有权。”

“这样一改，就比之前简单规定野生动物归国家所有要严谨得多。”

但于海涌也坦言，遇到一些争议较大的法条，他也感到很纠结，“比如我草案里

的 1811 条关于高空坠物损害责任赔偿的，我就感到很为难，思忖再三，也没修

改《侵权责任法》里的规定。”



于海涌的草案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外，由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叛逆：想法和导师对着干

于海涌除了参考了胡贝尔的《瑞士民法典》，也熟读过梁慧星、王利明、徐国栋

三人的民法典立法建议。

他说，在民法典的修订中，梁慧星和王利明两位学者一直对人格权是否要独立成

编争议很大，双方形成两派。梁派认为，人格权和人身不可分离，不能买卖，比

如健康权就不能买卖，因而他们主张放在民法典的总则编即可，不必独立；而王

派则认为，人格权应该独立成人格权编。

作为梁慧星的嫡传弟子，于海涌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导师的对立面，他不仅支持

人格权独立成编。

“放在第二编，是因为我们在立法时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于海涌说，涉

及人格权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细致的，比如安乐死就涉及对生命权的处分，财产权

该怎样划分才公平，也涉及很多因素，如果直接把人格权放到总则编里，很多细

节就很难照顾到，“反对导师，可能我是有点叛逆，但我相信，我的导师是一个

正直的学者，他会包容我发出不同意见。”

于海涌说，他不久之后将赴北京，将他的民法典草案呈送给导师梁慧星。未来的

一段时间，他将赴瑞士翻译《瑞士债法典》，并对自己编纂的《民法典》进行修

改和法条的解释工作。



对话于海涌：《民法典》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广州日报：国家编纂民法典有哪些意义？

于海涌：随着我国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法领域的立法却显得很滞后，

我们现在用的民法法律都是一部部单篇的法律，其中有一些自相矛盾、重复之处，

有些随着社

会的发展，已经不适用了。

1987 年开始使用的《民法通则》看似完备，实则挂一漏万，司法实践中也显得

操作性很差，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它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比如房屋 70 年使用权到期后如何自动续期？比如是否该实行安乐死制度？比如

高空坠物应该由谁来承担侵权责任？这些民法典都有涉及。

当前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民法学界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法国民法典》是 19 世纪民法典的代表，《德国民法典》是 20 世纪民法典的代

表，而《中国民法典》将成为 21 世纪民法典的代表，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

有些盲目乐观了。

广州日报：你是从何时开始有编纂民法典的想法？独自一人编纂的感受怎样？

于海涌：我十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想法。每一年，我都会定期参加民法年会和商法

年会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今年民法的一些法律删了些，明年商法的一些法律

增了一些，但这些法律的修改都很零碎化，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我就想

自己将这些

法律统一起来，形成一部民法领域的基本法，也就是民法典。

独自完成编纂，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优势也很明显，就是省去无谓的争论，

所有的法条编纂能够有机统一，《瑞士民法典》就是胡贝尔一人编纂而成的，我

在翻译它的时候，感触良多。当然，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这部民法典提出建

议，任何批评性的意

见都会受到我的热烈欢迎。

广州日报：民法中有很多争议很大的法条，对于这些法条你通常怎么处理？

于海涌：改还是不改那些争议大的法条，我在编纂的时候，会更多地考虑中国的

具体国情，以及之前出现过的一些案例和判例。

除了我之前和你说的有关高空坠物侵权责任的法条，我国是否要施行安乐死制度，

也是我们长期关注和充满争议的，这涉及个人是否有权利处理生命权的问题，我

本人是不主张安乐死的。之前，我就接触过一个案例，父亲患肝癌晚期，十分痛

苦，儿子恳求医生，不如早点让父亲平静死去，在儿子的再三恳求下，医生给父

亲注射了过量的药剂，导致父亲死亡。

后来，老人的另一个子女为了争夺遗产，就把事情抖了出来，将儿子和医生都告

上了法庭。我不主张安乐死，正是因为这种制度会被家属利用来争夺遗产，同时

也给濒死者很大的心理压力。另外，我也相信随着医学的进步，未来止痛的水平



会越来越高，濒死者未来可以几乎无痛苦地死去。因此，我在草案中提出：“生

命权和健康权不得放弃和转让。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不得以自愿为理由而自主

决定予以处理。”

广州日报：你认为哪个法条设计得比较有成就感？

于海涌：有，比如我国房屋超过 70 年使用权后该如何处理。《物权法》的规定

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但自动续期到底是免费续期还是有偿续期呢？这在未来将会是热点问题。因为我

们国家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对于是否有偿续期，我是这样考虑的：公民的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户为单位，如其住宅没有超过当地平均住房面积，则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届满后，应当自动无偿续期，而对于超过当地平均住房面积

部分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应当依法重新缴纳土地出让金。

这种设计既体现了土地公有制制度，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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